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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地产 
 

 《土地登记办法》 

 

颁布部门： 国土资源部 

颁布日期： 2007 年 12 月 30 日 

生效日期： 2008 年 2 月 1 日 

 

该办法包含以下主要内容： 

 

土地登记是指将国有土地使用权、集体土地

所有权、集体土地使用权和土地抵押权、地役权

以及依照法律法规规定需要登记的其他土地权

利记载于土地登记簿公示的行为。其中国有土地

使用权包括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和国有农用地

使用权，集体土地使用权包括集体建设用地使用

权、宅基地使用权和集体农用地使用权（不含土

地承包经营权）。 

 

土地登记应当依照申请进行，但法律、法规

和本办法另有规定的除外。土地登记实行属地登

记原则，以宗地为单位进行登记。 

 

土地登记必需的相关资料由申请者自我提

供。明确规定了申请人申请土地登记，应当提交

地籍调查表、宗地图及宗地界址坐标等，申请人

提交的前述资料，可以委托有资质的专业技术单

位进行地籍调查获得。国土资源行政管理部门依

照申请直接进行权属审查。 

 

土地登记簿是土地权利归属和内容的根据。

土地权利证书是土地权利人享有土地权利的证

明。土地权利证书记载的事项，应当与土地登记

簿一致；记载不一致的，除有证据证明土地登记

簿确有错误外，以土地登记簿为准。 

 

 

劳动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 

 

颁布部门：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颁布日期： 2007 年 12 月 29 日 

生效日期： 2008 年 5 月 1 日 

 

2007年 12月 29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一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

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新法”)，该法将于
2008 年 5 月 1日起施行。 

 

就劳动争议仲裁而言，新法主要在如下几个

方面做了调整： 

 

一、 仲裁时效延长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规定仲裁申请应

自劳动争议发生之日起 60 日内提出。新法将该

时效延长为 1年，并明确，该时效期间从当事人

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计算。同

时，新法引入了时效的中断和中止制度，并进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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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规定，在存在劳动关系期间，劳动者追讨拖欠

的工资不受仲裁时效的限制。 

 

二、 仲裁审理期限缩短 

 

根据现行法律规定，劳动争议仲裁裁决一般

应在收到仲裁申请的 60 日内作出，案情复杂的，

经法定程序批准可最多延长 30 日。新法大大缩

短了仲裁审理时限，规定劳动争议仲裁应当自受

理仲裁申请之日起 45 日内结束，且延期不得超

过十五日。新法同时明确，案件部分事实已经清

楚的，可以就该部分先行裁决。 

 

三、 部分案件一裁终局 

 

新法对原有的劳动争议案件一裁两审的终

局制做了重大突破，规定如下劳动争议的仲裁裁

决为终局裁决，裁决书自作出之日起即发生法律

效力： 

 

1. 追索不超过当地月最低工资标准十二个月

金额的劳动报酬、经济补偿金等的争议； 

 

2. 因执行国家的劳动标准在工作时间、休息休

假、社会保险等方面发生的争议。 

 

但值得注意的是，若劳动者对该等一裁终局

的仲裁裁决不服的，新法仍赋予了其选择诉讼救

济的权利，即劳动者可以自收到仲裁裁决书之日

起十五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相应的，新法

规定，用人单位如果有证据证明终局裁决存在适

用法律、法规错误、违反法定程序等六种情形的，

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撤销裁决；该裁决被裁定撤

销后，当事人可以就该劳动争议向人民法院提起

诉讼。 

 

四、 仲裁实行免费 

 

新法明确规定劳动争议仲裁不收费，劳动争

议仲裁委员会的经费由财政保证。 

 

 

纠纷解决 
 

 《关于内地与澳门特别行政区相互认可和

执行仲裁裁决的安排》 

 

颁布部门： 最高人民法院 

颁布日期： 2007 年 12 月 12 日 

生效日期： 2008 年 1 月 1 日 

 

2007年 12月12日，最高人民法院公布了《关

于内地与澳门特别行政区相互认可和执行仲裁

裁决的安排》（以下简称“安排”），并将于 2008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 

 

《安排》规定内地和澳门特别行政区法院对

于依据两地仲裁法律做出的仲裁裁决分别予以

认可和执行。 

 

申请人可以向对方当事人住所地、经常居住

地或财产所在地的法院提出仲裁裁决的认可和

执行。内地有权受理仲裁裁决认可和执行申请的

法院为中级人民法院，澳门特别行政区有权受理

的仲裁裁决认可的法院为中级法院，有权执行的

法院为初级法院。 

 

申请人向法院提出申请时，应当提交申请

书、申请人身份证明、仲裁协议、仲裁裁决书或

调解书。 

 

《安排》对法院对被申请人的财产采取保全

措施，不予认可仲裁裁决的情形以及裁定中止执

行、终结执行的问题做出了明确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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